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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移动文物保护修复室规范化建设与
仪器装备基本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从事可移动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单位所设立的保护修复室的任务、能力、人员等规范化

建设以及对场所、环境条件和仪器装备(不包含常用保护修复手工工具)的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可移动文物保护修复室的建设和达标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50016—200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348—2004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

GA27—2002 文物系统博物馆风险等级和安全防护级别的规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可移动文物保护修复 conservationandrestorationofmovableculturalrelics
对可移动文物的技术保护和修复处理工作。

3.2 
文物保护修复网络体系 networkofconservationandrestorationofculturalrelics
围绕可移动文物保护修复规划建设的,包含文物保护修复综合技术中心、文物保护修复区域技术中

心和文物保护修复科技工作站的三级网络体系。

3.3 
综合技术中心 complexcentreofconservation
具有较强综合实力的可移动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单位。综合技术中心,具有较强的研究基础、研究能

力、较高的装备水平和较为全面的文物保护修复能力,围绕可移动文物保护修复的重大需求,具有开展

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创新活动和承担重大科学研究任务的能力。

3.4 
区域技术中心 regionalcentreofconservation
具有重点发展、兼顾一般特色的可移动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单位。区域技术中心,在1~2个重点发

展方向上,具有较强的研究基础、装备水平和保护修复能力,同时也能兼顾其他文物保护修复以及科学

研究的需求。在重点方向上,具有开展文物保护修复技术科研攻关能力。

3.5 
科技工作站 workstationofconservation
依托综合中心和区域中心,承办文物保护科技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发布工作,承办文物保护技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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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科技培训、技术推广和应用示范等活动的基层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单位;具有承担可移动文物日常养

护、文物环境监控、文物保护修复档案管理的能力。

3.6 
保护修复室 conservationandrestorationlaboratory
保护修复可移动文物的特定工作机构或工作场所,包括办公室、设备室、实验室、修复室等工作区域

和工作空间。

3.7 
环境条件 environmentalcondition
保护修复室地面、门窗、水、电、通风、采光、温湿度、污物处理、排放、安全和消防、室内装饰材料以及

对环境有特殊要求的仪器设备所需要的条件。

4 任务

4.1 概述

可移动文物保护修复网络体系包含的文物保护修复综合技术中心、文物保护修复区域技术中心和

文物保护修复科技工作站设立的文物保护修复室,分别为综合中心保护修复室、区域中心保护修复室和

工作站保护修复室。三级保护修复室按照其定位和职能分别承担以下任务。

4.2 综合技术中心保护修复室任务

综合技术中心保护修复室主要承担和完成以下任务:
———文物保护科技战略规划研究;
———文物保护修复基础科学研究;
———文物保护修复重大科研项目攻关;
———文物保护修复技术研发;
———文物本体的保护修复;
———文物保护修复效果评价;
———文物保护方案制定;
———文物保护修复数据库建设;
———文物保护修复档案的建立;
———文物保护修复技术标准的制定;
———文物保护修复技术和成果推广;
———文物的日常养护;
———文物环境监控。

4.3 区域技术中心保护修复室任务

区域技术中心保护修复室主要承担和完成以下任务:
———重点方向上文物保护修复基础科学研究;
———重点方向上文物保护修复重点科研项目攻关;
———文物保护修复技术研发;
———文物本体的保护修复;
———文物保护方案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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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修复数据库建设;
———文物保护修复档案的建立;
———文物保护修复技术标准的制定;
———文物保护修复技术和成果推广;
———文物的日常养护;
———文物环境监控。

4.4 科技工作站保护修复室任务

科技工作站保护修复室主要承担和完成以下任务:
———文物保护修复科技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发布;
———文物保护修复技术交流;
———科技培训、技术推广和应用示范;
———文物的日常养护;
———文物环境监控;
———文物保护修复档案的管理。

5 能力

5.1 概述

综合中心保护修复室应主要具有综合的基础能力、承担重大科学研究项目的能力和较强的保护修

复专业能力。区域中心保护修复室针对重点发展方向,应主要具有较强的基础能力、开展科研攻关的能

力和较强的保护修复专业能力。工作站保护修复室应主要具有科技推广、咨询培训和应用示范的基础

能力以及文物日常养护的专业能力。

5.2 综合技术中心保护修复室能力

5.2.1 基础能力

综合技术中心保护修复室应具备进行以下分析检测基础能力:
———显微组织分析;
———化学成分分析;
———物质结构分析;
———微观形貌分析;
———无损探伤分析;
———图像数据分析;
———材料性能研究;
———文物环境监测;
———影像文字记录与编辑。

5.2.2 专业能力

综合中心保护修复室应具备以下保护修复专业能力:
———文物本体有害物质处理;
———断裂文物的粘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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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缺失部位的补配;
———变形文物的矫形;
———脆弱文物的渗透加固;
———文物的表面封护;
———文物环境监控。

5.3 区域技术中心保护修复室能力

5.3.1 基础能力

区域技术中心保护修复室应具备以下分析检测基础能力:
———显微组织分析;
———化学成分分析;
———物质结构分析;
———微观形貌分析;
———无损探伤分析;
———图像数据分析;
———文物环境监测;
———影像文字记录与编辑。

5.3.2 专业能力

区域技术中心保护修复室应具备以下保护修复专业能力:
———文物本体有害物质处理;
———断裂文物的粘接;
———文物缺失部位的补配;
———变形文物的矫形;
———脆弱文物的渗透加固;
———文物的表面封护;
———文物环境监控。

5.4 科技工作站保护修复室能力

5.4.1 基础能力

科技工作站保护修复室应具备以下基础能力:
———信息收集、整理和发布;
———技术培训;
———技术交流和成果推广。

5.4.2 专业能力

科技工作站保护修复室应具备以下专业能力:
———文物的日常养护;
———文物环境监控;
———文物保护修复档案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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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员配备

6.1 综合技术中心人员

综合技术中心保护修复室专业保护修复人员配备适用《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管理办法(试行)

2007》。综合技术中心专业技术人员需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具有坚实的学科基础知识并具有解决文

物保护实际技术问题的能力,其中高级职称人员不低于40%。

6.2 区域技术中心人员

区域技术中心保护修复室专业保护修复人员配备适用《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管理办法(试行)

2007》。区域技术中心专业技术人员需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具有坚实的学科基础知识并具有解决文

物保护实际技术问题的能力,其中高级职称人员不低于30%。

6.3 工作站人员

根据所承担的任务和工作适当配备专业技术人员。

7 工作场所面积及环境条件

7.1 工作场所面积

根据可移动文物保护修复室的工作任务,综合技术中心保护修复室用房面积参考值不低于

1500m2,区域技术中心保护修复室用房面积参考值不低于800m2,科技工作站保护修复室用房面积

参考值不低于200m2,具体参考值见表1。
表1中,文物保护修复操作室分为金属、陶瓷、石质、纺织品、纸张书画、壁画和漆木器等7类文物保

护修复操作室。

表1 文物保护修复室用房及面积参考表

修复室类别 用房名称 数量/间 面积/m2

综合中心保护修复室

办公室 4 40

仪器分析室 10 40

X射线探伤室 1 60

样品制备及前处理室 1 40

化学实验室 1 60

生物实验室 1 60

材料实验室 1 70

文物保护修复操作室 7 70

化学药品库 1 40

临时库房 1 40

照相绘图室 1 40

资料影像档案室 1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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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修复室类别 用房名称 数量/间 面积/m2

区域中心保护修复室

办公室 2 40

仪器分析室 4 30

样品制备及前处理室 1 30

化学实验室 1 30

文物保护修复操作室 7 60

化学药品库 1 30

临时库房 1 30

照相绘图室 1 30

资料影像档案室 1 30

工作站保护修复室

办公室 1 20

仪器分析室 1 30

化学实验室 1 30

文物养护室 1 40

资料影像档案室 1 40

文物环境检测室 1 40

7.2 环境条件

7.2.1 地面

根据需要,选择平整、防滑、耐磨、耐腐蚀的地面材料,对有特殊需要的仪器室地面,应考虑抗静电

处理。

7.2.2 门窗

文物保护修复室及仪器室门宽一般不低于1.5m,特殊需要的仪器室门宽不低于1.8m,以利仪器

设备和文物的进出。窗户应能获得良好的自然通风效果,并能在空调状态下达到良好的密封效果。文

物保护修复室及仪器室的门窗一般采用向外开的方式,以利紧急状态下人员的逃生。

7.2.3 工作台

实验室和修复室工作台应按各类文物保护修复室和实验室具体工作需求定制。

7.2.4 室内水路设计

提供合理的上下水水路设计和布设,预留安装二次水设备或高纯水设备所需的进水水路。

7.2.5 供电及照明

应根据仪器设备所需总功率合理设计供电功率和供电电路。所有仪器室应配备专用地线。照明灯

具需布设合理,照度均匀。实验室采用自然光照明为主,人工照明为辅的照明方式,依据文物保护修复

特殊要求,也可采用无紫外线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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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强制通风

根据实验室内设备及用途的具体需要,应设计安装专用通风橱以及配套的通风管路设施。

7.2.7 室内温湿度控制

文物保护修复室室内环境温湿度应可调节控制。

7.2.8 室内气路设计

文物保护修复室应预留气路管道设计。根据室内设备的需要,提供加压空气、氮气、氩气等特种

气体。

7.2.9 污物处理与排放

文物保护修复室、仪器室和实验室应具有废气、污水处理排放设施和污物处理措施。

7.2.10 仪器设备所需特殊环境条件

根据仪器设备的特殊要求,应对修复室、仪器室和实验室的噪音、震动、空气洁净度、静电、电磁场干

扰与屏蔽、放射性屏蔽、超重设备地板承重等环境条件进行设计和控制。

7.2.11 安防及消防设施

文物保护修复室、仪器室和实验室的安全防范和消防要求适用GA27—2002、GB50348—2004和

GB50016—2006。

8 仪器装备

可移动文物保护修复室配备仪器装备分为基础设备、保护修复专业设备和分析检测设备3类。基

础设备为保护修复实验室常规设备,保护修复专业设备为开展文物保护修复所需的专业设备,分析检测

设备为研究文物材质、病害和保护修复材料的研究设备。文物保护修复室仪器装备的配置原则上应不

低于表2规定的要求,各级保护修复室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区域特点和重点研究方向进行科学调整和

选配。

表2 文物保护修复室配备仪器设备表

编号 仪 器 装 备
综合技术中心

保护修复室

区域技术中心

保护修复室

科技工作站

保护修复室

一、基础设备

1 体视显微镜 ○ ○ ○

2 生物显微镜 ○ ○ ○

3 金相显微镜 ○ ○ ○

4 偏光显微镜 ○ ○ ○

5 三维视频显微镜 △ △ /

6 万能材料显微镜 △ / /

7 激光扫描显微镜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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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续)

编号 仪 器 装 备
综合技术中心

保护修复室

区域技术中心

保护修复室

科技工作站

保护修复室

8 温湿度测试仪 ○ ○ ○

9 照度计 ○ ○ ○

10 白度计 ○ ○ ○

11 酸度计 ○ ○ ○

12 测厚仪 ○ ○ /

13 环境气体测量仪 ○ ○ △

14 高温电炉 △ △ △

15 调温调湿箱 ○ ○ ○

16 恒温水浴 ○ ○ /

17 电热鼓风干燥箱 ○ ○ ○

18 电子天平 ○ ○ ○

19 光电分析天平 ○ ○ ○

20 纯水制备仪 ○ ○ ○

21 可调节电炉 ○ / /

22 去湿机 ○ ○ ○

23 -20℃低温冰柜 △ △ /

24 普通冰箱 ○ ○ /

25 台钻 ○ ○ △

26 切割机 ○ ○ △

27 砂轮机 ○ ○ △

28 超净工作台 ○ ○ /

29 人工气候箱 ○ △ /

30 培养箱 ○ / /

二、保护修复专业设备

1 高温高压水蒸气脱盐装置 △ △ /

2 减压渗透装置 △ △ /

3 聚合物含浸装置 △ △ /

4 超声波清洗机 ○ ○ /

5 激光清洗机 △ △ /

6 纸张脱酸机 △ △ /

7 漆木器脱水装备 △ △ /

8 工作显微镜 ○ ○ /

9 气体熏蒸装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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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续)

编号 仪 器 装 备
综合技术中心

保护修复室

区域技术中心

保护修复室

科技工作站

保护修复室

10 文物整形机 △ △ /

11 密闭调温调湿工作台 ○ ○ /

12 可翻转壁画修复工作台 △ △ /

13 纸质文物清洗机 △ △ /

14 字画装裱机 △ △ /

15 电化学除锈装置 △ △ /

16 真空冷冻干燥装置 △ / /

17 超级恒温水浴脱盐装置 ○ ○ /

18 超声波除锈机 ○ ○ /

19 喷砂机 ○ △ /

20 丝网加固装置 △ △ /

21 三维打印机 △ △ /

三、分析检测设备

1 电子探针 △ / /

2 透射电镜 △ / /

3 扫描电子显微镜 ○ △ /

4 X射线衍射仪 ○ △ /

5 X射线微区衍射仪 △ / /

6 X射线荧光显微镜 △ △ /

7 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谱仪 ○ △ /

8 波长色散X射线荧光谱仪 △ / /

9 便携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 ○ ○ /

10 离子质谱 △ / /

11 激光拉曼光谱仪 ○ △ /

12 傅立叶变换红外显微镜 ○ △ /

13 电感耦合高频等离子发射光谱 △ / /

14 差热分析仪 △ / /

15 离子色谱 ○ / /

16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 / /

17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 / /

18 激光粒度测定仪 △ / /

19 全自动密度测定仪 ○ / /

20 分光测色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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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续)

编号 仪 器 装 备
综合技术中心

保护修复室

区域技术中心

保护修复室

科技工作站

保护修复室

21 三维激光扫描仪 △ / /

22 熔点测定仪 △ △ /

23 材料试验机 ○ ○ /

24 红外线摄影装置 △ / /

25 紫外线摄影装置 △ / /

26 波长可变型光源装置 △ / /

27 CT扫描仪 △ / /

28 硬X射线仪 ○ ○ /

29 软X射线仪 ○ ○ /

30 高光谱图谱分析仪 △ △ /

  注:○必备,△备选,/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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